台州学院办公室文件

台学院办发〔2012〕7号



关于调整学前教育保教费补助标准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关于调整和规范市级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台发改收费〔2012〕141号）精神，现就调整我校学前教育保教费补助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助对象

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，且有子女年龄在2至6周岁之间的本校正式在编教职工。

二、补助标准

每人每月150元，每学期按5个月计算，补助时间最多为8个学期。

三、补助方法

凭子女入托幼儿园当年正式缴费发票到校人事处、计财处办理报销手续。

本通知自2012-2013学年第一学期开始执行，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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